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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检查事

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备注

1
森林植物及其产品
检疫、复检和查处
违规违法调运行为

县域内企业

《陕西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第二十一条　林检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责：（一）查验植物检疫证

书；（二）进入车站、机场、港口、仓库、运输工具和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经营、存放等场所，依法

实施现场检疫、复检和疫情监测调查；（三）责令和监督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消毒处理、除害处理、隔

离试种和采取封锁、消灭等措施；（四）查阅、摘录、复制或者拍录与林业植物检疫工作有关的资料，收

集证据；（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林检机构在行使前款规定职责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

挠。

第二十二条　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加工经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将产品来源、产地检疫或者调运检疫等相

关信息资料，向当地县级林检机构备案。

第二十三条　林木种苗、花卉、草种草皮和其他繁殖材料在生产期间，繁育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所在地县

级林检机构申请产地检疫。经检疫合格的，发给产地检疫合格证。

第二十四条　调运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调运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林检机构申请检疫，办理植物

检疫证书；已经取得产地检疫合格证的，在产地检疫合格证有效期内，可以换取植物检疫证书。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调运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事先征得调入地省级林检机构或者其委

托单位的同意，并向调出单位提出检疫要求。调出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根据该检疫要求向所在地省级林检机

构或者其委托的单位申请检疫，取得植物检疫证书，在有效期内运递。对调入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调入

地省级林检机构或者其委托的单位应当查验植物检疫证书，必要时可以复检。

第二十五条　调入应施检疫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调入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调运物品到达当日，将植物

检疫证书交调入地县级林检机构查验；必要时调入地县级林检机构应当对可能携带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的

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进行复检。

第二十六条　县级林检机构在检疫过程中发现检疫性或者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的，应当责令受检单位或者

个人限期实施除害处理；逾期不处理的，由县级林检机构代为处理，所需费用由受检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除害处理合格的，由县级林检机构发给植物检疫证书；无法除害处理的，应当立即停止调运，责令改变用

途或者就地销毁。

第二十七条　禁止从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发生区和疫区将林木种苗和其他可能携带检疫性林业有害生物的

木材及产品调往林业有害生物重点预防区和其他未发生疫情的区域。

禁止将松材线虫寄主植物及其制品调入松材线虫病重点预防区。

第二十八条　电力、广播电视、通信、公路、铁路、矿业、水利及其他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采购含有

松木的材料、包装物和附属物的产品，应当要求供货商提供植物检疫证书，建立木质包装材料调运、使用

管理台账。电力、广播电视、通信、公路、铁路、矿业、水利及其他工程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载、包

装、铺垫、支撑、加固设施设备涉及使用松木材料的，应当事先将施工时间、地点报告所在地县级林检机

构，由县级林检机构对调入的林业植物及其产品进行复检。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结束后，回收

松木材料，不得随意弃置。在疫区施工的，应当依法销毁。县级林检机构应当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松

木材料回收和销毁情况进行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

从疫区或者经疫区运输林木种苗及其繁殖材料、松木及其制品的车辆，途经本省的，仅限高速公路行驶，

不得中途驶离。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实施林业植物及其产品检疫信息可追溯制度，实行

检疫标识管理，对林业植物及其产品的生产、运输、销售、使用等全过程实施监管。
林业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制作、使用的林业植物检疫二维码应当包含林业植物名称、产地及其他相关检疫

信息。

第三十二条　单位或者个人从境外引进林木种苗和其他繁殖材料的，应当向省林检机构申请办理检疫审批

手续。



对取用水行为的行
政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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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县域内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五十九条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并依
法进行查处。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2.《取水许可和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
构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执行本条例的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查；
(四)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履行法定义务。
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应当出示合法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有关单位

和个人对监督检查工作应当给予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公务
。”

对节约用水的行政
检

3
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十三条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
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资源开发
、利用、节约和保护的有关工作。 第五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流
域管理机构应当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加强监督检查并依法进行查处。
水政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
2.《节约用水条例》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

督管理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用水活动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行
为。
有关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现场开展检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节水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进行查阅或者复制；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监督检查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主动出示执法证件。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
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县域内企业

。

对生产建设项目开
展水土保持监督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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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第五条 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的水土保持工作。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
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范围
内依法承担水土保持监督管理职责。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
政区域的水土保持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农业、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

县域内企业

各
              自职责,做好有关的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情
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水土保持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流
域管理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可以行使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权。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 第二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
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职责加强水土保持方案全链条全过程监管，充分运用卫
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互联网+监管”等手段，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
施、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发现
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填表说明：1.“行政检查事项名称”应当填写法律法规规章明确的事项；2.“实施依据”须明确依据的条款项目的具体内容。


